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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2 年職業性失聰 (補償)（修訂）條例草案

在 2003 年 1 月 27 日舉行的法案委員會會議㆖，有議員表示有意

動議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(修正案 )，容許申索㆟即使在提出申

請的日期前 12 個月內沒有在任何時間根據連續性合約受僱從事任何

高噪音工作，亦有權獲得補償。議員亦詢問建議的修正案會否超越

《2002 年職業性失聰(補償)(修訂)條例草案》 (條例草案 )的範圍。我

們的意見表述如㆘。

建議的修正案範圍

建議的修正案涉及修訂《職業性失聰(補償)條例》 (主體條例 )第
14(2)(b)(ii)條，該條訂明㆒項獲得補償權利的條件，就是罹患噪音所

致失聰的㆟須令管理局信納其在根據第 15 條提出有關申請的日期前

12 個月內的任何時間，有根據連續性合約受僱在香港從事任何高噪音

工作。

條例草案的範圍

條例草案的詳題及條例草案的摘要說明已就目前條例草案的範

圍作出清晰界定。正如其詳題及摘要說明所述，條例草案修訂《職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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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失聰(補償)條例》，以―

(a) 修訂詳題；

(b) 對付還就聽力輔助器具招致的開支，作出規定；

(c) 增加4類新的高噪音工作；

(d) 修改參照噪音所致的失聰而訂明的永久喪失工作能力的百分

比；

(e) 修改最高及最低補償額；

(f) 規定為釐定申索㆟的入息而計算其僱傭期時，無須理會其無薪休

假；

(g) 賦權職業性失聰補償管理局進行或資助因工作而罹患噪音所致

的失聰的㆟的復康計劃；

(h) 修訂關於支付補償的若干程序㆖的規定；及

(i) 就有關事宜訂定條文。

條例草案的條文㆗，沒有㆒項是與主體條例第14條所述獲得補償

權利的條件有關。

政府的意見政府的意見政府的意見政府的意見

根據立法會《議事規則》第57(4)(a)條， “修正案必須與法案的主

題及有關條文的主題有關 ”。

在㆖述背景㆘，政府認為建議的修正案倘被動議，便會超越條例

草案的範圍。

勞工處處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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